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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ARE EARTH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稀土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9）

自願公告
針對主席之法律程序

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蔣泉龍先生向本公司表示，彼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獲
發一份令狀，被申索（其中包括）本金款項18,891,827新加坡元（相當於約
108,000,000港元）及有關利息。蔣先生告知本公司，彼目前正就該法律程序徵詢
法律意見。

董事會認為該法律程序乃蔣先生之私事。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旗下各成員
公司皆並非該法律程序之當事人。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受該法律
程序所影響。

本自願公告乃由中國稀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作出。

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蔣泉龍先生（「蔣先生」）向本公司表示，彼於二零一七年八
月四日獲發一份令狀，被申索（其中包括）本金款項18,891,827新加坡元（相當於約
108,000,000港元）及有關利息（「該法律程序」）。蔣先生被聲稱未有根據蔣先生與
原告人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訂立之一份信貸協議，向原告人支付有關未償
款項。

蔣先生告知本公司，彼目前正就該法律程序徵詢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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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該法律程序乃蔣先生之私事。此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皆並非
該法律程序之當事人。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並無受該法律程序之影響。
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以便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得悉此事宜之重大發展。

承董事會命
中國稀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錢元英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告刊行日董事會成員包括蔣泉龍先生、錢元英女士及蔣才南先生為執行董
事，及黃春華先生、金重先生及王國珍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